
 
 

山西大学 618 法学综合 2011 年真题（回忆版） 

【点评】本年份真题包括以下 3 种题型：7 道简答题，每道题 10 分，总计 70 分；3

道论述题，每道题约 13 分，总计 40 分；2 道案例分析，每道题 20 分，总计 40 分 

和往年考试题目对比，题型变化几乎没有变化。 

一、简答题 

1、简单说明行政征收与行政没收的区别 

答：行政征收与行政没收在表现上都具有强制性。但二者存在以下区别：（1）两者发

生的依据不同。行政征收以当事人负有行政法上的义务为前提；而行政没收的前提条件是当

事人违反了行政法律规范的有关规定。（2）二者的法律性质不同。行政征收一般来说是一

种命令行为，只要当事人履行一定的义务；而行政没收则是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具有惩罚

性。（3）两者所依据的法律程序不同。行政征收适用的是专门的行政征收程序；而行政没

收适用的行政处罚程序。（4）两者在行为的连续性不同。对行政征收来说，只要据以征收

的事实依据存在，其行为具有连续性；而行政没收来说，对同一违法行为只能给予一次性的

没收处罚。 

2、比较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答：（1）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对争议的标的物没有独立请求权，仅仅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有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的地位相当于原告；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总是参加到当事人一方

进行诉讼。（3）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提出诉讼的方式参加；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以自己申请或法院通知的方式参加诉讼。（4）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上诉权和撤诉权，

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没有。 

3、2004 年修宪内容 

 答：（1）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2）在宪

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3）在

同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失业的建设者”。（4）完善土地征用制度。（5）将《宪

法》第 11 条第 2 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合

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

监督和管理。”（6）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7）在宪法第 14 条中增加一款，作为

第四款。（8）在宪法第二章首条增加一款，作为第 3 款：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9）在

宪法第 59 条第 1 款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规定增加“特别行政区”。（10）以“紧

急状态”取代“戒严”规定。（11）将《宪法》第 81 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

活动，接受外国使节”。（12）把乡镇人大的任期由 3 年改为 5 年。（13）增加对国歌的

规定。 

4、行政自由裁量权如何控制 

 答：（1）权力控制：第一、立法权控制，从源头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第二、

司法权控制，从结果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第三、行政权自身控制，从内在机制上对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一种行政机关内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 

  （2）程序控制。行政程序时行政行为的法定规则，是行政执法公正、合理的重要前

提。 



 
 

  （3）沟通性控制。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行政行为方式适应市场经济，尊重市场主

体，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条件下政府民主作风的体现，沟通性控制正是这种合作、服务、合

意、协商的民主精神在行政控制权方面的体现。 

  （4）权利控制。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是一种控制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 

5、民事诉讼的解决途径有哪些 

答：（1）私力救济。指纠纷主体在没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依靠自身或其他

私人力量解决纠纷，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自决与和解两种方式。 

  （2）社会救济。依靠社会力量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包括调解和仲裁两种方式。 

  （3）公力救济。在当事人无法通过自主性的方式解决纠纷时，必须设立一种强制性

解决纠纷保护权利的制度，这就是公力救济。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 

6、刑事诉讼法的价值 

 答：刑事诉讼是指刑事诉讼活动通过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需要而对国家和社会所具有

的效用和意义。（1）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指人们据以评判一项刑事诉讼在形成良好的裁

判方面是否有用和有效的价值，是刑事诉讼程序具有满足刑事诉讼主体的合理需求，实现形

式诉讼目的的效用或者积极意义。（2）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指人们据以评判一项刑事诉

讼程序本身是否具有正当、良好、合理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认为有一种内在价值。（3）刑

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指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 

7、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答：有知悉被指控的内容和享有的诉讼权利；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提问；有权了

解讯问笔录及记载的内容；有权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聘请律

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有权申请取保候审；有权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有权对自己是否

犯有被指控罪行及罪行轻重进行申辩和解释；有权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紫日起委托辩护人；

有权申请回避；有权拒绝没有合法证件和未经合法手续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和强制侦查行为。 

三、论述题 

1、论如何理解法的价值 

 答：法的价值就是法律对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体人对法律做出的

评价。包括四层含义： 

  （1）法的内在价值，指法这种规范体系所应当反映的现实生活及其客观规律，包括

市场经济关系、民主政治关系、和谐社会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意志及全体社会成

员共同一致的利益，这是法之所以为法所应当具有的品质。 

  （2）法的目的价值，指法这种规范体系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促进、保护

和增加哪些价值。 

  （3）法的形式价值，指法这种规范体系在形式上应当具备的值得肯定的“好”的价

值。 

  （4）法的评价标准，指以什么标准评价、判断某一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法律体系的好

与坏，是由价值的还是没价值的。 

2、论依法行政原则 

（1）依法行政的含义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依法而为，受法之约束。我国的依法

行政应该包括法律优先、法律保留以及职权法定原则。 

（2）法律优先（法律优位）原则 

法律优先或法律优位原则，指一切行政权的作用或行使，不论其为权力的或非权力的

作用，应受先行法律的拘束，不得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否则其行为无效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①法律优先，首先意味着行政应受宪法的直接拘束。 



 
 

②法律优先，还意味着行政应受法律的拘束。 

A、越权无效。B、行政不得违反法律。C、行政机关从事处理活动应主动适用法律。 

（3）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指行政权的作用仅在法律有授权的情况下，才可以为之。我国宪法第 33 条

到 56 条，对人民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均给予了广泛的保障。其中有多处明确规定，非有法

律依据，不得限制和剥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再如，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处罚法定，处罚中

的人身自由罚，只能由法律行使。 

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上可以分为“绝对保留”和“相对保留”。“绝对保留”

就是该事项的设定权只属于法律，任何国家机关不得行使，也不能授权其他国家机关行使。

“相对保留”就是该事项的设定权原来属于法律，但是某些情况下，法律可以通过明确授权，

授予国务院行使。 

（4）职权法定原则 

职权法定，指任何行政权力的来源都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予。职权法定的核心要求就是

一切行政机关都不能自我设定权力，从而在根本上杜绝行政权的膨胀。职权法定通常在两个

意义上使用：一是职权来源于行政组织法的授予；二是由单行的法律授予行政机关或公务组

织某方面的职权。 

3、不起诉的适用条件 

（1）法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 

法定不起诉，是指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

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法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有以下六种情形：A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B 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C 经过特赦令免除刑罚的；D 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E

犯罪嫌疑人死亡的；F 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2）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 

酌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

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可以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它的适用条件是：A 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触犯了刑律，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已经构

成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B 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

刑罚。 

（3）证据不足不起诉的适用条件 

证据不足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于经过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

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它的适用条件：①程序条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中发现案件证据不

足时，不能径行作出不起诉决定，必须退回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定程

序要件。 

②实体条件。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B 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缺乏

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C 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D 根据证据得出的

结论有其他可能性的。 

 


